
 
 
 

● 经  济  研  究

● 西 部 大 开 发

● 改  革  探  索

● 新    观     察

● 理  论  经  纬

● 三  农  问  题

● 热  门  话  题

● 企  业  论  坛

● 区  域  经  济

● 财  经  论  坛 

● 对外开放和 贸易

● 综  合  论  坛

● 经 济全 球 化

● 产业集群研究

● 社会主义劳动理论探讨

●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构建天津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建议

上传日期：2007年9月13日    编辑：现代经济编辑部     点击:612次

 

 

晏    莉  

（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天津 300221）  

作者简介：晏莉（1 982—）女，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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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目前农村老人占全国老人的比例达到75%，老有所养问题一直是广大农
民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十一五”时期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工作。基于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以个人缴费为主 ,但政府必要
的财力支持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的必不可少条件 .本文以天津为研究对象，探讨在
构建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一些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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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从业领域和收入的来源都发生了深刻地变化，这种就业
模式的变化正在引起许多既有政策的一系列变化。作为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养老保险
制度也应针对现实发展做出相应改进以适应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现状。建立多层次的养
老保险制度是国外成功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例如在日本 ,农民除加入全民保险的“国
民养老金”以外 ,还可选择性参加“国民养老金基金制度”、“农民养老金基金”等形
式。中国地区差异很大 ,广大农村地区更是千差万别。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承受能
力、保险意识等方面的制约 ,短期内设计出一种能让农民普遍参加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认为 ,我国应建立多层次的农民养老保险。  

一、研究的背景  

天津地区的农业人口分布在九区三县即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东丽区、西青区、
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县、静海县和蓟县。不同区县的农业人口比
例也有较大差别（见表一）。依据天津农民目前就业状况来看，我认为大致可基本分
为三类：第一类为纯农业就业者（主要从事第一产业农林牧副渔的生产）第二类为受
雇于各区县乡镇企业的打工就业者，他们的收入一部分来自乡镇企业的工资，一部分
来自从事农业劳动所带的收入。这一人群称为兼工兼农就业者；第三类为进城务工或
务商的就业者，他们基本上已脱离了农业生产，成为在城市中打工赚钱的群体。他们
或有较长期的劳动关系和稳定的工作岗位或仍无稳定职业经常处于流动状态，这些人
的收入绝大部分是进城打工的工资。天津市各个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区域性差
异，造成农民投保能力、集体经济与国家补贴能力存在较大差异性，鉴于以上情况，
采取农村养老保险非均衡保障符合天津实际情况，然后随着农保工作的逐渐展开，做
到边推进工作，边拉近彼此间的距离，缩小差距，逐渐统一各个地区的农保制度标
准，形成一套完善的天津市农保机制与法规。  

表1    2 005年天津地区农业人口分布情况 (单位：万人 )  

     地区      农业人口      户籍人口      农业人口占 户籍人口比例  

1      蓟县      68 .6 9      80 .7      85 .12%  

2      武清区      69 .2 4      81 .72      84 .73%  

3      宝坻区      54 .8 4      65 .28      84%  

4      静海县      43 .0 7      52 .27      82 .4%  

5      宁河县      27 .9 7      36 .74      76 .13%  

6      西青区      23 .1 4      31 .48      73 .51%  

7      津南区      27 .6 9      38 .07      72 .73%  

8      东丽区      19 .7 6      31 .82      62 .10%  

9      北辰区      19 .8 1      33 .02      60%  

10      大港区      10 . 4      35 .46      29 .33%  

11      汉沽区      4 . 5 5      16 .91      26 .91%  

12      塘沽区      6 . 0 3      48 .85      12 .34%  

数据来源：《天津统计年鉴2006》。  

二、天津构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有些地区仍要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由表一我们可以看到蓟县，武
清区，宝坻区，静海县和宁河县的农业人口比例都相当高，农村养老保险需要覆盖的
人群广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艰巨性。在乡村从业人
口占农业总人口的比例的统计中，可以看到除了武清区就业人口过半达到53 .86%，其

杂志栏目

论文正文  



余几个地区中的乡村从业人口比例均小于50%，而且在这些地区的乡村就业人口中从
事第一产业却大多超过半数，分别为宁河县57%、武清县53 .23%、宝坻区52 .9%。农
产品本来就属于低附加值的产品，再加上近几年农产品价格影响，纯粹的农业收入水
平不高，所以这部分农民的投保能力普遍不高。我用乡镇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来从一个
侧面反映一个地区集体经济的实力。  

表2    2 005年天津地区乡镇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单元：万元 )  

     地区      乡镇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1      津南区      248 759 91  

2      北辰区      478 617 2  

3      东丽区      283 069 0  

4      西青区      210 564 9  

5      大港区      154 872 6  

6      静海县      100 252 0  

7      宝坻区      663 921  

8      武清区      558 227  

9      蓟县      519 696  

10      宁河县      34 375 1  

11      汉沽区      32 162 7  

12      塘沽区      72 142  

数据来源：《天津统计年鉴2006》。  

从表2中看到蓟县，武清区，宝坻区，静海县和宁河县这五个地区在乡镇企业主营业务
收入的排行中排名较靠后，这些数据显示了这五个地区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
民能享受到的集体养老金补贴数额应该也不高。就业人口比例低，在就业人口中从事
第一产业的比例偏高，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些情况决定了这五个地区的农民
人均年纯收入也是偏低的，基本上低于其他地区（见表3）。  

表3    2 005年天津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单位：元）  

     地区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1      西青区      881 0  

2      北辰区      877 6  

3      东丽区      863 4  

4      塘沽区      793 2  

5      津南区      788 4  

6      大港区      757 7  

7      汉沽区      753 5  

8      武清区      704 5  

9      宁河县      691 1  

10      蓟县      66 93  

11      宝坻区      66 92  

12      静海县      66 92  

数据来源：《天津统计年鉴2006》。  

在地区性财政收入的排名中除了武清区排在第五名外，其余三县一区都排在8 ~ 1 1名。
通过以上数据显示农村养老金三大来源：个人收入、集体补助、政府补贴在这三县两
区的情况都不乐观，投保能力不高，不宜盲目采取全覆盖的养老补贴模式。在养老模
式的选择上还要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保障为辅的养老模式，但不是说这些地区
将来就不发展社会养老，只是逐步推进，不搞一刀切。  

1、重视、支持和保护家庭养老的主体效应。首先要切实维护农村老年人依法养老的权
益。既要宣传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又要发挥监督作用，对拒不赡养或虐待、遗弃老
人的错误行为，基层组织应主动出面调解、干预，对构成犯罪的，要及时提请有关部
门绳之以法，从而营造一种养老、敬老的良好社会风气。其次要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
入。要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减轻农民负担等途径提高农产
品品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再次要强化老年人对家庭经济资源的控
制。土地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具有特殊的家庭养老保险功能，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更是如
此。老年人以拥有土地经营权作为对家庭经济资源的控制，它是农村家庭保障的核
心。另外，房屋也是一种资源，老年人同样可以通过拥有房屋所有权对家庭资源进行
控制。国家要以对土地经营权加强控制以及对房屋产权管理的手段来分配这种资源，
达到保护这些地区的农村老年人。  

2、在社会化保障制度建立初期，可以实行以家庭为投保单位，而非个人。这样政府财
政与集体经济的负担可以相应减轻些，一方面还可以保持政策实施的连贯性，另一方
面也考虑到乡镇企业竞争能力以及乡镇企业职工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的实际情况，要企
业拿出更多的钱来上缴社会保障机构是不现实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乡镇企业上
缴社保机构的缴费比例，都应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较低的范围内，以乡镇企业能够
承受为限，以利于企业的发展，国家要在税收政策、利息政策等方面给予参保企业给
予优惠，对于这些企业上缴的税收国家应以补贴的形式适当返还，以弥补养老保险基
金缴费的不足。  

（二）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试点，尝试分层保险制补贴。目前天津地区已将西青区
和东丽区作为农村养老保险补贴试点，西青区从2007年五月一日开始对区内9个街镇



男60周岁，女55周岁以上的本区农业户口人员，每人每月补贴的最低标准为1 50元。
彻底丧失劳动能力的高龄老人，提高补贴标准为年满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人，每人每
月补贴300元；年满9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补贴400元。对未实行养老补贴或
已实行但因经济困难尚未达到最低补贴标准的各村，缺口部分由区、街镇两级财政按
1：1比例补齐。东丽区出台了《关于实施农村退养保障补助的意见》，从6月1日起，
区内男年满6 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老农可以每月领取政府发放的120元退养补助
金。  

选择西青区和东丽区作为试点，我认为这两个地区财政实力相对雄厚是主要原因，由
20 05年地区性财政收入数据可以看出，西青区名列第一，总计112110万元；东丽区名
列第三，总计9 798 8万元。除此之外，这两个区内乡村从业人员中大部分从事非农业
生产，西青区农民从事第一产业从业比例为32 .58%；东丽区仅为18 .07%。在乡镇企
业主管业务收入表中，这两个区也是排名靠前，这说明乡镇企业经济实力较强。农民
人均年纯收入在这两个区内也是比较高的。综合来看，农民自身投保能力，集体经济
和政府的补助能力要相对强于其他地区。所以我们能不能也参照日本的做法，建立满
足不同需求的多层次的农民养老保险，除建立由个人、集体和政府三方出资的基础性
农民养老金制度外，政府还可以可根据实际 ,设计出其他的农民养老保险形式 ,以满足
不同层次农民对养老保险的需要。如设置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保险——“农民
附加养老金” ,这可把现行的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加以运用 ,让农民根据经济状况 ,自
愿选择适当的档次 ,集体可给予一定支持 ,年满65周岁时 ,农民在得到“农民基础养老
金”外 ,还可得到“农民的附加养老金”［7］；商业保险能否进入农村领域，取决于
是否有钱可赚。政府应当消除一些限制保险市场的法规，同时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吸
引保险公司进入农村，使农村养老保险体系构成多元化。通过放开农村保险市场，政
府就可以考虑适当降低在本地区的强制性保险资金投入，更多地把资金投向促进农业
生产上去。  

塘沽区的农业人口比例是在所有地区中最低的，仅为12 .34%，政府财政补贴的负担
小。在乡村从业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比例并不高，塘沽区的乡镇企业个数仅为52
个，主营业务收入也相对较低，这说明在塘沽区，乡镇企业吸收的就业人口并不多，
集体经济实力不算强大。但是表三中反映塘沽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是7932，排行第
四，收入相对较高，这表明乡村从业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进城务工或务商。塘沽区
的财政收入仅次于西青区，政府财政补贴能力较强。建议建立一种政府补贴为主引导
和鼓励农民投保的模式，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度的推行在不同的保险层次下政
府不同的补贴额度，以此来鼓励有能力的农民投更高档次的保险，提升养老保障水
平。  

北辰区农业人口中有58%已就业，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生产的比例很小，乡镇企业经济
实力也较雄厚，主营业务收入、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均名列第二，说明农民投保能力较
强，地区性财政收入也相对较高，可以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集体经济发达是北辰区
的一大特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可考虑给与集体经济发展上更多地扶持及优惠，大力
促进乡镇企业发展，适度提高集体经济在农民养老保险来源中所占的额度。  

（三）解决进城打工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进城务工或务商的农业人口在我市已经成
为一个不容忽略的规模巨大的特殊社会群体。我认为对于这一部分群体的养老保险，
有必要设计两个以上的方案供有稳定职业的农民打工者 (有较长时期的劳动关系和稳定
的工作岗位 )和无稳定职业的农民打工者 (经常处于流动状态 )自主选择，并作为政策出
台；政府在实施此类政策之前，还可以先对进城打工农民进行适当分类，对达到规定
居住年限及有相对固定住所和单位的农民打工者，给予享受城市居民权益的资格条
件，并正式纳入城镇的养老保险体系；而对不符合条件的农民打工者，则另调方案加
以解决，并视情形逐步纳入。具体讲对有雇主的农民工，可按照城镇职工参保缴费政
策进行，个人缴费比例必须按照8％一步到位。对无雇主的实行个人账户累积储存制
度，可统一采用按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缴费比例的办法，个人为将来多拿养老
金，可以超越规定比例多交，但不能少交，当缴费达到规定年限，退休时或年满65岁
（无雇主劳动者），可领取基本养老金。其中有雇主劳动者可领取基础性养老金与个
人账户养老金，无雇主劳动者只可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未达到规定缴费年限者，两
类劳动者的个人账户储存额可一次性连本带息支付给本人，其中有雇主劳动者亦不能
领取基础性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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